	附件
九江市庐山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GoBack]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1年度）

	评价部门名称
	九江市庐山生态环境局
	下属单位个数
	

	整体支出规模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资金来源：（1）财政拨款
	1087.83万元
	1087.83万元
	100%

	
	         （2）其他资金
	
	
	

	
	资金结构：（1）基本支出
	1068.57万元
	1068.57万元
	100%

	
	         （2）项目支出
	19.26万元
	19.26万元
	100%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完成情况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空气PM2.5浓度均值低于27微克/立方米，重点断面水质达到国控、省控考核目标，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争取获得九江市、庐山市考核名次。
	大气PM2.5浓度均值26微克/立方米，水环境质量达到考核目标，土壤环境质量维持稳定，获得九江市、庐山市综合先进单位。

	分解目标自评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及原因分析

	
	
	
	
	
	
	
	
	

	管理指标
	30
	预算编审管理
	预算编制完整性
	是否完整
	完整
	2
	2
	

	
	
	
	预算编制准确性
	是否准确
	准确
	2
	2
	

	
	
	
	绩效目标
管理
	是否规范、合理
	是
	2
	2
	

	
	
	预算执行管理
	预算完成率
	100%
	100%
	2
	2
	

	
	
	
	支付进度率
	100%
	100%
	2
	2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2
	2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
	75%
	2
	2
	

	
	
	部门结转结余资金管理
	结转结余率
	≤5%
	0
	2
	2
	

	
	
	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是否及时公开
	是
	2
	2
	

	
	
	
	基础信息完善性
	是否完整、准确
	是
	2
	2
	

	
	
	部门预算管理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81%
	2
	2
	

	
	
	
	管理制度健全性
	是否健全完整
	是
	2
	2
	

	
	
	
	支出规范性及巡视、审计、绩效评价结果等
	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发现问题
	是
	1
	1
	

	
	
	政府采购管理
	政府采购执行率
	95%≦
	98%
	2
	2
	

	
	
	资产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
	是
	1
	1
	

	
	
	
	资产管理安全性
	是否资产安全运行
	是
	1
	1
	

	
	
	
	固定资产利用率
	98%≤
	98%
	1
	1
	

	产出指标
	25
	数量指标
	完成水质检测
	≦100%
	100%
	3
	2
	受疫情影响

	
	
	
	完成污水处理实施建设
	≦100%
	100%
	3
	2
	工业园污水处理设施还在建设中

	
	
	
	全市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企事业单位
	≦100%
	100%
	3
	2
	部分单位为简化管理

	
	
	
	完成空气质量监测
	≦90%
	93%
	3
	2
	受疫情影响

	
	
	质量指标
	水质监测情况
	是否完成
	是
	3
	2
	星子断面水质有待改善

	
	
	
	空气质量监测情况
	是否完成
	是
	3
	3
	

	
	
	时效指标
	水质监测情况
	是否及时完成
	是
	3
	2
	受疫情影响

	
	
	
	空气质量监测情况
	是否及时完成
	是
	3
	3
	

	
	
	
	排污许可发放情况
	是否及时完成
	是
	1
	1
	

	效果指标
	35
	经济效益指标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15万元
	13万元
	7
	6
	启动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6起，赔偿金13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人民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逐步提高
	提高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环境质量
	逐步改善
	完成
	15
	14
	水质虽达到考核目标，但国考星子断面、蚌湖断面还有待改善

	满意度指标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是否满意
	满意
	10
	10
	

	总分
	100
	92
	

	说明：1.预算部门按照附件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参考）设置三级指标和指标
      2.上述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既可以按照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分别填列，也可以依据所有重点任务归纳提炼综合指标。



